
(上接 B5版)

单位：万元

年份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合计

业绩承诺标准

4,000.00 5,000.00 6,000.00 15,000

实际完成业绩

2,000.00 2,000.00 2,000.00 6,000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52,000.00

需补偿总额

6,933.33 10,400.00 13,866.67 31,200.00

各业绩补偿义务人需履行的业绩补偿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补偿义务人

所获得的本次

交易对价（补偿

上限）

顺位内业绩补

偿比例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三年累计

第一顺位业

绩补偿义务

人

顶立汇智

23,114.00 77.15% 5,349.07 8,023.60 9,741.33 23,114.00

汇能投资

5,163.60 17.24% 1,195.31 1,792.96 2,175.33 5,163.60

汇德投资

1,679.60 5.61% 388.96 583.44 707.20 1,679.60

合计

29,957.20 100.00% 6,933.33 10,400.00 12,623.87 29,957.20

第二顺位业

绩补偿义务

人

华菱津杉

4,550.00 21.22% - - 263.72 263.72

富德投资

3,905.20 18.21% - - 226.31 226.31

冠西投资

3,874.00 18.05% - - 224.33 224.33

刘刚

2,199.60 10.24% - - 127.26 127.26

贯丰投资

1,934.40 9.02% - - 112.10 112.10

丁灿

1,211.60 5.64% - - 70.09 70.09

孙辉伟

1,149.20 5.36% - - 66.61 66.61

富德泰懋

1,008.80 4.69% - - 58.29 58.29

吴霞

728.00 3.38% - - 42.01 42.01

罗静玲

603.20 2.82% - - 35.05 35.05

罗新伟

291.20 1.37% - - 17.03 17.03

合计

21,455.20 100.00% - - 1,242.80 1,242.80

总计

51,412.40 - 6,933.33 10,400.00 13,866.67 31,200.00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从本次交易取得股票的限售期

（1）顶立汇智承诺：

①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满 12个月后开始解禁，解禁期间及解禁比例如下：

第一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12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顶立汇智当年可解禁股份数预计为其于本次交易

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7%。

第二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24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顶立汇智当年可解禁股份数预计为其于本次交易

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3%。

第三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36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在扣除顶立科技当年末应收账款对应的股份数量

后，顶立汇智当年可解禁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精诚铜业股份的 20%。 上述应收账款对应的股份数应继续锁定，顶立汇智剩余股份小于上

述应收账款对应的股份数的，缺口部分由汇能投资和汇德投资承诺锁定相应的股份。 待当年末的应收账款全部收回或者到第 4年（如 2017年为当年，

则 2020年为第 4年）上述应收账款未收回的部分由顶立汇智、汇能投资和汇德投资补偿精诚铜业后，解锁其余的股份。

第四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60个月起，顶立汇智当年可解禁股份数预计为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0%，该等股份

的解禁只与时间相关，不存在业绩承诺等其他条件。

②应收账款对应的股份数量的确定方法：在业绩承诺期满后（以 2017年 12 月 31 日为例），对于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应收账款，顶立科

技需全部承担收回责任，并冻结顶立汇智、汇能投资和汇德投资对应数量的股份，根据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分期解禁。 具体计算和实施方式如下：

基准日：2017年 12月 31日

应收账款的补偿义务人：顶立汇智、汇能投资和汇德投资

应保障应收账款金额 =顶立科技 2017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账面净值－（实际实现的累积净利润－承诺的累积净利润）

若应保障应收账款金额小于或等于 0时，则无需冻结股份。

应冻结股份数 =应保障应收账款金额÷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应收账款的补偿义务人冻结股份的解除冻结机制：

自股份冻结之日起，精诚铜业每季度末对顶立科技 2017年末的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进行核定。

本季度可解除锁定股份数量＝应冻结股份数×（截至本季度末累积收回的 2017 年末应收账款 - 截至上一季度末累积收回的 2017 年末应收账

款）÷2017年末应收账款总额。

若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仍有未收回的 2017年末应收账款，则应收账款的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对精诚铜业予以补偿，补偿完成后，应冻结股

份全部解除锁定。

冻结股份数量及补偿金额分摊：

应冻结股份数及可解除锁定股份在应收账款的补偿义务人之间的冻结比例、 解锁比例按本协议第 7.2.1 条第一顺位业绩补偿义务人持股比例计

算。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精诚铜业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导致业绩承诺方增加的精诚铜业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方式继续冻结股份数的计

算。

每次解禁时，应待《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视是否需实行业绩补偿，在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且顶立汇智、汇能投资和汇德投资履行完毕相关

年度补偿义务后，予以解禁相关股份。 第一次、第二次解禁和第三次解禁如需实施股份补偿的，则当年解禁的股份合计数为：解禁比例×向补偿义务人

发行的股份总数—补偿股份数。 第三次解禁中应收账款的补偿义务人解禁方式按前述与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分期解禁的计算公式计算。

（2）汇德投资和汇能投资承诺：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满 12个月后开始解禁，解禁期间及解禁比例如下：

第一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12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汇能投资和汇德投资当年可解禁股份数预计为其

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27%。

第二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24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汇能投资和汇德投资当年可解禁股份数预计为其

于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33%。

第三次解禁：解禁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满 36个月且前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起；在扣除顶立科技当年末应收账款对应的股份中汇

能投资和汇德投资应继续锁定的数量后， 汇能投资和汇德投资当年可解禁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交易获得的精诚铜业股份的 40%。 上述应收账款对

应的股份数应继续锁定，待当年末的应收账款全部收回或者到第 4 年（如 2017 年为当年，则 2020 年为第 4 年）上述应收账款未收回的部分由顶立汇

智、汇能投资和汇德投资补偿精诚铜业后，解锁其余的股份。

顶立科技当年末应收账款对应的股份中汇能投资和汇德投资应锁定的股份数量 =顶立科技当年末应收账款对应的股份数量 - 顶立汇智已锁定

的顶立科技当年末应收账款对应的股份数量。

（3）除顶立汇智、汇能投资和汇德投资外，其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根据本次交易取得的精诚铜业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

转让。

2、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从本次交易取得股票的限售期

精诚铜业第 1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发行的全部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

调整。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九）奖励机制

若顶立科技业绩承诺方承诺业绩在 2015年至 2017年间得以顺利完成，同时顶立科技业绩承诺期间提交发明专利申请数不少于 10 项专利，且核

心骨干保持稳定，精诚铜业承诺给予顶立科技经营团队在 2018年、2019年设立 3,000万元的奖励机制。 上述 3,000 万元分期发放，奖励对象为 2018 年

末和 2019年末在岗的顶立公司骨干员工。

（十）配套融资的用途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现金对价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十一）过渡期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任何与各项标的资产相关的收益归精诚铜业享有。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任一标的资产产生亏损的，则亏损

部分由该标的资产的股东（即本预案下相关标的资产的出售方）按照其持有的相关标的资产的股权比例向精诚铜业以现金方式补足。 上述期间损益

将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审计后的结果确定。

（十二）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精诚铜业已与交易对方于 2015年 5月 8日签署了《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

《框架协议》的主要条款包括：定义、拟购买资产、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购买资产的交割、本次发行的实施、业绩补偿、奖励机

制、陈述与保证、业绩承诺关键人员的承诺与保证、业绩承诺关键人员的保密和竞业禁止义务、生效、违约责任、不可抗力、条款的独立性、争议解决、通

知及送达及其他条款。

《框架协议》12.1 条载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实施取决于以下先决条件的成就及满足：12.1.1 精诚铜业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12.1.2精诚铜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12.1.3顶立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相关国防部门的批准；12.1.4中国证监会核准精诚铜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除上述生效条件外，协议无其他对本次交易进展构成实质性影响的附带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

（十三）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十四）其他安排

1、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利益，由本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有效期：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如果本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

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3、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日程安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相关审批后，具体日程安排另行确

定。

4、精诚铜业将在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准文件发出后十二个月内完成有关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行为。

三、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在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提请关联方回避表决相关议案。

四、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 2014年度（末）相关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拟购买资产 精诚铜业 占比

营业收入

15,432.71 822,264.30 1.88%

资产总额

22,729.95 210,927.43 10.78%

资产净额

52,000.00 109,660.42 47.42%

注：（1）拟购买资产数据未经审计；（2）拟购买资产的资产净额为预估成交金额；（3）精诚铜业资产净额为合并财务会计报告 2014 年末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额。

拟购买资产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成交金额）占精诚铜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 年末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 资产总额 / 净资产

额的比例均未超过 50%，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况，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第四十七条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精诚铜业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应当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

重组委审核。

五、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前后，楚江集团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姜纯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六、本次交易后公司仍符合上市条件

以发行股份上限 4,630.45万股计算（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总股本将由 39,820.34 万股变更为 44,

450.79万股，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将不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5%，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

板上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七、任职期限承诺、不竞争承诺和竞业禁止

（一）任职期限承诺及提前离职的处理

1、基于戴煜、羊建高、谭兴龙、胡祥龙、马卫东、周强、邓军旺、胡高健八方（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关键人员” ）系顶立科技的间接股东且为关键人员，

为保证顶立科技业绩承诺的顺利实现和长远发展，上述业绩承诺关键人员对各自在顶立科技任职期间出具如下承诺与保证：

（1）戴煜、羊建高任职期限承诺：自顶立科技股权交割完成之日起，仍需至少在顶立科技任职 72个月，如违约则按如下规则在 10 日内向精诚铜业

支付赔偿金：

①自股权交割日起不满 12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实际享有对价的 10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即 A、将通过顶立汇智间接实际

持有的精诚铜业对价股份出售，出售所得全部赔偿给精诚铜业；B、将实际享有已分配、未分配的现金对价支付给精诚铜业，其中已分配的直接支付给

精诚铜业，未分配的由顶立汇智、汇能投资支付给精诚铜业；C、顶立汇智及顶立汇智的全体股东、汇能投资对上述总体承诺履行情况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②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12个月不满 24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8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赔偿原则与本条第①

项相同。

③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24个月不满 36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6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赔偿原则与本条第①

项相同。

④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36个月不满 60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4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顶立汇智及顶立汇智

的全体股东、汇能投资对上述总体承诺履行情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⑤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60个月不满 72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3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顶立汇智及顶立汇智

的全体股东、汇能投资对上述总体承诺履行情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谭兴龙任职期限承诺：自顶立科技股权交割完成之日起，仍需至少在顶立公司任职 60 个月，如违约则按如下规则在 10 日内向精诚铜业支付

赔偿金：

①自股权交割日起不满 12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实际享有对价的 10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即 A、将通过顶立汇智、汇德投资

间接实际持有的精诚铜业对价股份出售，出售所得全部赔偿给精诚铜业； B、将实际享有已分配、未分配的现金对价支付给精诚铜业。 其中已分配的直

接支付给精诚铜业，未分配的由顶立汇智、汇德投资支付给精诚铜业；C、顶立汇智、汇德投资对上述总体承诺履行情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②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12个月不满 24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8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赔偿原则与本条第①

项相同。

③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24个月不满 36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6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赔偿原则与本条第①

项相同。

④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36个月不满 60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4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顶立汇智、汇德投资

对上述总体承诺履行情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胡祥龙、马卫东、周强、邓军旺任职期限承诺：自顶立科技股权交割完成之日起，仍需至少在顶立公司任职 60 个月，如违约则按如下规则在 10

日内向精诚铜业支付赔偿金：

①自股权交割日起不满 12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实际享有对价的 10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即 A、将通过汇德投资间接实际

持有的精诚铜业对价股份出售，出售所得全部赔偿给精诚铜业； B、将实际享有已分配、未分配的现金对价支付给精诚铜业。 其中已分配的直接支付给

精诚铜业，未分配的由汇德投资支付给精诚铜业；C、汇德投资对上述总体承诺履行情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②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12个月不满 24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8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赔偿原则与本条第①

项相同。

③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24个月不满 36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6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赔偿原则与本条第①

项相同。

④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36个月不满 60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4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汇德投资对上述总体

承诺履行情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胡高健任职期限承诺：自顶立科技股权交割完成之日起，仍需至少在顶立公司任职 60 个月，如违约则按如下规则在 10 日内向精诚铜业支付

赔偿金：

①自股权交割日起不满 12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实际享有对价的 10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即 A、将通过汇能投资间接实际

持有的精诚铜业对价股份出售，出售所得全部赔偿给精诚铜业； B、将实际享有已分配、未分配的现金对价支付给精诚铜业。 其中已分配的直接支付给

精诚铜业，未分配的由汇能投资支付给精诚铜业；C、汇能投资对上述总体承诺履行情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②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12个月不满 24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8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赔偿原则与本条第①

项相同。

③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24个月不满 36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6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赔偿原则与本条第①

项相同。

④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 36个月不满 60个月离职的，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总体对价的 40%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精诚铜业，汇能投资对上述总体

承诺履行情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上述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是指其业绩承诺关键人员各自通过顶立汇智、汇德投资、汇能投资获得的间接对价的总和。

3、上述承诺任职期内，任职期限承诺人不得在顶立科技同业或类似业务的企业任职、兼职，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与顶立科技相同或类似产业，否

则，上述人员违反承诺的所得归属于顶立科技所有。

4、存在以下情形的，不视为违反任职期限承诺：上述业绩承诺关键人员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被宣告失踪、死亡或被宣告死亡而当然与

顶立科技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形。

（二）任职承诺的责任承担

对未签署《框架协议》的任职期限承诺人的承诺履行情况，由顶立汇智、刘刚和汇德投资作为责任方，承担分别及共同的连带责任。

（三）竞业禁止

业绩承诺关键人员在精诚铜业或顶立科技任职期间及无论何种原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的 5年内，不得有下列行为：

1、直接或间接为与精诚铜业（包括精诚铜业的关联方，如：子公司等）生产经营相同或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任

职、顾问服务、公共关系服务或广告服务）；

2、与精诚铜业及其关联方生产经营相同或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建立劳动关系；

3、使用精诚铜业或顶立科技的技术成果或商业秘密；

4、直接或间接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或以自然人名义从事与精诚铜业及其关联方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

5、在同精诚铜业或顶立科技存在相同或者相类似业务的实体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

6、做出任何破坏精诚铜业与客户之间正常业务关系的行为。

业绩承诺关键人员承诺：精诚铜业若有摄像资料等证据证明业绩承诺关键人员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五年内前往与精诚铜业生产经营相

同或有竞争关系企业的办公场所，或精诚铜业的客户书面证明业绩承诺关键人员有破坏精诚铜业与客户之间正常业务关系的行为，视为业绩承诺关

键人员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

八、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1、2014年 11月 28日，精诚铜业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2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2、2015年 3月 5日，国防科工局原则同意精诚铜业发行股份收购顶立科技 100%股权；

3、2015年 4月 8日，长沙市国资委原则同意科技风投参与本次交易；

4、2015年 4月 23日，国家国防科工局批准了本次交易特殊财务信息豁免披露有关事项；

5、2015年 5月 7日，顶立科技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6、2015年 5月 7日，精诚铜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同意员工持股计划参与本次配套融资。

7、2015年 5月 8日，本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前认真审核了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书面认可，同意将本次交易事项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8、2015年 5月 8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15年 5月 8日，本公司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精诚铜业召开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2、精诚铜业召开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3、中国证监会核准；

4、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上述呈报事项能否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若本次交易方案中任何一项内容未获得批准或核准，

本次交易将终止实施。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审批风险。

此外，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上市公司及顶立科技均需在《公司章程》中设定有关涉军事项的特殊条款，并需将上市

公司章程报湖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局备案。

第三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Anhui Jingcheng Copper Share CO.,LTD.

英文名称缩写：

Jingcheng Copper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精诚铜业

股票代码：

002171

公司设立日期

2002

年

10

月

10

日

变更设立日期：

2005

年

12

月

21

日

公司上市时间：

2007

年

9

月

21

日

注册资本：

39,820

万元

注册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北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姜纯

联系电话：

0553-5315978

联系传真：

0553-5315978

互联网网址：

http://www.jcty.cn

电子信箱：

jingchengcopper@sina.com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40000000041699

税务登记号码：

340207743082289

组织机构代码：

74308228－9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不含贵金属）材料研发、加工、销售 (矿产资源勘查开采除外)，高科技产品开发、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二、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

（一）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精诚铜业是由芜湖精诚整体变更设立，2005年 12月 6日， 芜湖精诚股东会同意芜湖精诚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同日， 芜湖精诚各股东签署

《发起人协议》。 2005年 12月 19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芜湖精诚铜业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批复》（皖国资改革函[2005]603号）、安徽省人民政府以皖政股字[2005]第 52号批准证书批准本公司变更设立。 根据华普所华普审字[2005]第 0695

号审计报告，芜湖精诚截至 2005 年 11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00,859,995.37 元，按 1：1 的比例折成股份 10,085 万股（余额 9,995.37 元记入资本公

积），由芜湖精诚原有股东按出资比例享有。 本公司设立时，华普所对公司注册资本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华普验字[2005]第 0696 号《验资报

告》。 2005年 12月 20日，公司依法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选举产生了董事会、监事会，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05年 12月 21日，

公司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注册登记，并领取了 3400002400083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设立时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楚江集团

85,722,500 85

王言宏

4,034,000 4

何凡

4,034,000 4

宋杏春

4,034,000 4

谢友华

3,025,500 3

合计

100,850,000 100

（二）公司设立后的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1、2007年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257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7 年 9 月 13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5,000,000 股，并于

2007年 12月 5日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变更登记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13,585 万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400002400083。

2、2008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 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08年 6月 11日，公司实施了 200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增加股本 27,170,000 股。 同时因公司经营范围变

更，公司于 2008年 7月 3日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变更登记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16,302万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变更为 340000000041699。

3、2011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1年 3月 1日，公司实施了 201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增加股本 163,020,000股，公司于 2011年 3月 30日在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办理了

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变更登记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32,604万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不变。

4、2014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4]477号）文件核准，精诚铜业向楚江集团发行 54,122,531�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8,040,843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4年 9月 29日，公司办理完毕上述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39,820万元。

在历次变更中，公司税务登记证号码：340207743082289、组织机构代码：74308228-9均未发生变化。

（三）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本公司前 10大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9,949,994 52.72%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智慧金

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156,270 1.55%

卢旭

5,000,000 1.26%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763,039 1.2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97,945 0.63%

何凡

2,139,024 0.54%

姜彬

2,000,000 0.50%

阮诗宏

2,000,000 0.50%

袁浩杰

2,000,000 0.50%

孙昌好

2,000,000 0.50%

三、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一）精诚铜业的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铜板带、铜棒线、铜杆以及钢带（管）的研发、加工、销售。 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分产品

主营业收入 主营业成本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铜板带

395,635.10 383,260.30 319,804.89 376,337.55 367,993.19 314,618.40

铜棒线

87,261.45 - - 80,560.66 - -

铜杆

280,282.33 - - 275,341.36 - -

钢带（管）

56,543.90 - - 51,149.13 - -

运输服务

1.28 - - 1.04 - -

分产品

主业务收入占比 毛利率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铜板带

48.26% 100% 100% 4.88% 3.98% 1.62%

铜棒线

10.65% - - 7.68% - -

铜杆

34.19% - - 1.76% - -

钢带（管）

6.90% - - 9.54% - -

运输服务

0.00% - - 18.76% - -

注：（1）以上财务数据来自精诚铜业定期报告；（2）2014年精诚铜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收入规模大幅增加。

（二）精诚铜业的主要财务指标

本公司 2012-2014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355,367,384.48 770,992,486.06 763,926,807.64

非流动资产

753,906,915.62 574,159,594.72 621,462,112.15

资产总计

2,109,274,300.10 1,345,152,080.78 1,385,388,919.79

流动负债

941,986,057.62 544,188,186.30 593,011,101.15

非流动负债

28,611,541.67 163,895,543.75 164,605,901.45

负债合计

970,597,599.29 708,083,730.05 757,617,002.60

股东权益

1,138,676,700.81 637,068,350.73 627,771,917.19

归属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1,096,604,165.78 616,177,168.56 604,707,746.89

资产负债率

46.02% 52.64% 54.69%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8,222,643,010.88 3,846,360,163.00 3,205,220,457.02

营业利润

64,581,667.85 -30,890,562.13 -102,061,433.97

利润总额

83,170,412.71 11,791,930.56 -69,127,938.09

净利润

55,945,935.33 14,205,533.54 -58,393,566.48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52,398,253.11 11,472,884.40 -56,966,051.72

毛利率

4.43% 3.98% 1.6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3 0.04 -0.1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0.13 0.04 -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028,557.71 145,243,252.79 -207,537,583.4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303,701.91 -59,760,707.59 -37,819,333.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285,120.93 -51,038,892.71 169,574,611.7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8,719,654.33 34,780,963.63 -75,782,304.84

注：（1）以上财务数据来自精诚铜业定期报告；（2）2014年精诚铜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资产及收入规模大幅增加。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控股股东概况

1、基本情况

名 称：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

法定代表人：姜纯

注册资本： 11,436万元

实收资本： 11,436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期限： 1999�年 11月 7日至 2049年 8月 21日

成立日期： 1999�年 11月 7日

登记机关： 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不含贵金属）、黑色金属加工、销售，高科技产品开发，企业管理、咨询，贸易代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股权投资。

目前，楚江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姜纯

10,376.00 90.73%

王言宏

1,060.00 9.27%

总 计

11,436.00 100.00%

2、历史沿革

楚江集团前身为芜湖精铜铜业有限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400�万元，全部由自然人以现金出资组成。其中：王言宏出资 1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王陈标出资 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谢平锐出资 1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公司于 1999�年 11�月 7�日在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

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2002�年 9�月 2�日，芜湖精铜铜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安徽精诚实业有限公司，并通过了对公司进行增资的方案。 根据方

案，股东王言宏以其对公司的债权 299.92�万元以及现金 20.08�万元，合计 320�万元对公司进行增资；股东王陈标、谢平锐各以现金 240� 万元对公司进

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1,200�万元，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变。 公司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2�年 11�月 15�日，安徽精诚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更名为安徽精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3�年 11�月 28�日，安徽精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同意公司股东王陈标将其持有的公司 30%的股权转让给姜纯，其他股东同意

放弃优先受让权。 2003�年 12�月 8�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同意公司股东王言宏将其持有的公司 20%的股权转让给姜纯，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受

让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姜纯持有公司 50%的股权，谢平锐持有公司 30%的股权，王言宏持有公司 20%的股权。 公司据此办理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4�年 11�月 28�日，公司股东谢平锐将其持有的公司 3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何凡、宋杏春、谢友华等三人，三人的受让比例均为 10%，其他股东同

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姜纯持有公司 50%的股权，王言宏持有公司 20%的股权，何凡、宋杏春、谢友华分别持有公司 10%的股权。 公司据

此办理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5�年 9�月 1�日，安徽精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同意何凡、宋杏春、谢友华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 10%的股权转让给姜纯，其他股

东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姜纯持有公司 80%的股权，王言宏持有公司 20%的股权。公司据此办理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2005�年 10�月 12�日，安徽精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即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200�万元增加至 11,436� 万

元。 增资完成后，安徽精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1,436�万元，其中姜纯出资 10,37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0.73%；王言宏出资 1,060�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9.27%。 公司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5�年 12�月 8�日，安徽精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更名为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楚江集团股权结构未再发生变化。

（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披露之日，姜纯持有楚江集团 90.73%的股权，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姜纯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2000年 11月起享受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 芜湖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主

席，安徽省首届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中华慈善奖之全国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安徽省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 近五年历任楚江集团董事长、

总裁、本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楚江集团董事长等职务。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第四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顶立汇智、冠西投资、贯丰投资、汇能投资、汇德投资、富德投资、华菱津杉、富德泰懋、科技风投、刘刚、罗静

玲、丁灿、吴霞、孙辉伟、罗新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为精诚铜业员工持股计划。

一、顶立汇智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湖南顶立汇智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

年

04

月

18

日

企业注册号

430100000184289

税务登记证

430103098827080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戴煜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

84

号湖凯逸景苑

1016

房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不直接参与经营的投资）；高科技产业投资。（涉及行政许可的经营项目，凭许可证或者审批文件

方可经营）。

目前，顶立汇智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

%

）

戴 煜 股权

830 41.5

羊建高 股权

621.4 31.07

谭兴龙 股权

358.4 17.92

刘 刚 股权

190.2 9.51

合计

2000.00 100.00

（二）历史沿革

1、设立

2014年 4月 14日，顶立汇智股东会决议，决定共同出资成立湖南顶立汇智投资有限公司。同日，全体股东签署《公司章程》，约定出资额、出资方式

和出资期限等内容。

2014年 4月 18日，顶立汇智领取了注册号为 43010000018428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戴煜，经营范围为：实业

投资（不直接参与经营的投资）；高科技产业投资。 （涉及行政许可的经营项目，凭许可证或者审批文件方可经营）。

顶立汇智设立时，各股东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

%

）

戴 煜 股权

830 41.5

羊建高 股权

621.4 31.07

谭兴龙 股权

358.4 17.92

刘 刚 股权

190.2 9.51

合计

2000.00 100.00

截止本预案签署日，顶立汇智成立后的股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三）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图

顶立汇智的股权结构及控股关系如下：

（四）主要股东情况

1、戴煜

戴煜，男，196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430104196602******，住所为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84号湖凯逸景苑 A栋，通讯

方式：0731-82940826� 。 2006年 4月起任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专业从事新能源装备、新材料装备及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及

管理工作。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除持有顶立汇智 41.50%的股权外，戴煜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①长沙中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长沙中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长沙县暮云工业园内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志标（普通合伙人）

合伙人资本

93.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01

月

22

日

工商注册号

430100000171620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不含前置审批许可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情况

合伙人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戴煜 有限合伙人

51.6128 55.50

刘志标 普通合伙人

30.0969 32.36

谭兴龙 有限合伙人

11.2903 12.14

合计

93.0000 100.00

注：长沙中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中。

②长沙中色冶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名称 长沙中色冶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住所 长沙县暮云工业园内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雪梅

注册资本

1,6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

年

01

月

15

日

工商注册号

430121000003132

经营范围

凭本企业资质证书从事建设工程咨询、设计；粉末冶金设备的研发、销售及相关软件销售；粉末冶金材料技

术的研发；国家允许的矿产品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以上项目涉及行政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情况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戴煜

1,440.00 90.00

谢雪梅

160.00 10.00

合计

1,600.00 100.00

注：戴煜与谢雪梅系夫妻关系。 长沙中色冶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中。

③长沙市久泰炉业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长沙市久泰炉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大托乡桂井村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按稳

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3

年

9

月

27

日

工商注册号

430103000024099

经营范围

金属网带、耐热钢及陶瓷炉堂、耐火及保温材料、粉末冶金专业设备、工业加热设备的研究、开发及销售；政

策允许经营的金属材料、矿产品、五金交电、汽车零配件、建筑材料、粉体材料、硬质合金、炉料、化工产品及

原料（不含危险品及监控品）的销售（涉及行政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情况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戴煜

12.50 25.00

王利民

10.00 20.00

袁按稳

8.75 17.50

戴乾忠

8.75 17.50

谭文艺

2.50 5.00

戴任初

2.50 5.00

李根强

2.50 5.00

瞿昆霞

2.50 5.00

合计

50.00 100.00

注：长沙市久泰炉业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无实际经营，已于 2014年 2月 2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2、羊建高

羊建高，男，195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510304195808******，住所为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84号湖凯逸景苑 A栋，通

讯方式：0731-82940826。 2005年 11月起任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江西理工大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负责技术营销、生产研发等方面工作。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除持有顶立汇智 31.07%的股权外，对外投资的其他企业情况详见本章之““一、顶立汇智” 之“（六）主要股东基本情况” 之

“（1）戴煜” ” 。

3、谭兴龙

谭兴龙， 男，1967年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430104196701******， 住所为长沙市岳麓区岳山南路 932 号， 通讯方式

0731-82940826。 2007年 1月起历任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安华山钨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除持有顶立汇智投资 17.92%的股权外，对外投资的其他企业情况详见本章之““一、顶立汇智”之“（六）主要股东基本情况”

之“（1）戴煜” ” 。

（五）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顶立汇智为持股型公司，2014年 4月设立，未开展具体业务。

（六）主要下属公司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除持有顶立科技 44.45%股权外，顶立汇智无其他对外投资。

（七）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顶立汇智（母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480.61

负债总额

2,000.00

所有者权益

4,480.61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0.51

利润总额

0.51

净利润

0.39

注：顶立汇智于 2014年设立，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八）声明与承诺

顶立汇智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如下：“在本公司参与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过程中，保证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愿意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二、汇德投资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长沙汇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2

年

07

月

25

日

企业注册号

430100000166543

税务登记证

430103051653562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人资本

277.778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谭兴龙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南路

84

号湖凯逸景苑

1014

房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不含前置审批和许可项目，涉及行政许可凭许可证经营）

（二）历史沿革

1、设立

2012年 7月 16日，汇德投资全体合伙人签署《合伙协议》，约定共同货币出资 116.28万元成立汇德投资。

2012年 7月 25日，汇德投资领取了注册号为 43010000016654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执行事务合伙人谭兴龙，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及相关咨

询服务。 （不含前置审批和许可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汇德投资设立时，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合伙人类型 出资方式

谭兴龙

3.23 2.78

普通合伙人 货币

胡祥龙

25.84 22.22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周强

25.84 22.22

有限合伙人 货币

马卫东

25.84 22.22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张池澜

19.38 16.67

有限合伙人 货币

邓军旺

9.69 8.33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刘志标

6.46 5.56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合计

116.28 100 -- --

2、2012年 8月，第一次增资（合伙人资本由 116.28万元增加至 277.78万元）

2012年 8月 23日，汇德投资全体合伙人同意刘志标货币认缴新增合伙人资本 161.5万元，并签署变更后的《合伙人协议》。

本次增资后，汇德投资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合伙人类型 出资方式

谭兴龙

3.23 1.16

普通合伙人 货币

胡祥龙

25.84 9.3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周强

25.84 9.3

有限合伙人 货币

马卫东

25.84 9.3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张池澜

19.38 6.98

有限合伙人 货币

邓军旺

9.69 3.49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刘志标

167.96 60.47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合计

277.78 100 -- --

汇德投资上述增资事项已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三）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汇德投资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合伙人类型 出资方式

谭兴龙

3.23 1.16

普通合伙人 货币

胡祥龙

25.84 9.3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周强

25.84 9.3

有限合伙人 货币

马卫东

25.84 9.3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张池澜

19.38 6.98

有限合伙人 货币

邓军旺

9.69 3.49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刘志标

167.96 60.47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合计

277.78 100 -- --

（四）交易对方主要合伙人基本情况

汇德投资合伙人主要为顶立科技中层及高级管理人员。

谭兴龙的基本情况见本章之“二、本次交易对方详细情况”之“（一）湖南顶立汇智投资有限公司” 。

（五）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汇德投资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以及相关咨询服务，自成立以来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除持有顶立科技 3.23%股权外，汇德投资无其他对外投资。

（七）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三年汇德投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79.33 284.95 277.85

负债总额

1.61 0.20 -

所有者权益

277.72 284.75 277.85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0.01 -0.14 0.02

利润总额

0.01 6.89 0.07

净利润

0.01 6.89 0.07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八）声明与承诺

汇德投资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如下：“在本公司参与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过程中，保证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

三、汇能投资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长沙汇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12

年

07

月

30

日

企业注册号

430100000166455

税务登记证

430103051651364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人资本

853.6586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周赛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

84

号湖凯逸景苑

1017

房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方可经营）

（二）历史沿革

1、设立

2012年 7月 16日，汇能投资全体合伙人签署《合伙协议》，约定共同货币出资 368.22万元成立汇能投资。

2012年 7月 30日，汇能投资领取了注册号为 430100000166455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执行事务合伙人周赛，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以及相关咨

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汇能投资设立时，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合伙人类型 出资方式

周赛

6.46 1.75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货币

贺柱姣

134.691 36.58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彭文奇

16.15 4.39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刘铁林

10.013 2.72

有限合伙人 货币

魏智飞

16.15 4.39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刘屹

16.15 4.39

有限合伙人 货币

石露

16.15 4.39

有限合伙人 货币

杨秉成

16.15 4.39

有限合伙人 货币

胡高健

6.46 1.75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彭泽云

9.69 2.63

有限合伙人 货币

潘成

6.46 1.75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刘红

6.46 1.75

有限合伙人 货币

路继涛

6.46 1.75

有限合伙人 货币

李军（

1987

）

0.969 0.26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宋伟

4.845 1.32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周建文

4.845 1.32

有限合伙人 货币

蒋振宇

4.845 1.32

有限合伙人 货币

何波

0.646 0.17

有限合伙人 货币

颜志军

3.23 0.88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张炬

3.23 0.88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彭志勇

3.23 0.88

有限合伙人 货币

李运来

3.23 0.88

有限合伙人 货币

佘浩

3.23 0.88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寇庆红

3.23 0.88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刘爱斌

2.584 0.7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周岳兵

2.584 0.7

有限合伙人 货币

赵建

1.938 0.52

有限合伙人 货币

谢国强

1.615 0.44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向良周

1.292 0.35

有限合伙人 货币

洪庆坤

16.15 4.39

有限合伙人 货币

李利文

9.69 2.63

有限合伙人 货币

李畅

6.46 1.75

有限合伙人 货币

李军（

1950

）

6.46 1.75

有限合伙人 货币

肖焕章

6.46 1.75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彭文

5.168 1.4

有限合伙人 货币

隆尚红

4.845 1.32

有限合伙人 货币

合计

368.22 100.00 -- --

2、2012年 8月，第一次增资（合伙人资本由 368.22万元增加至 853.6586万元）

2012年 8月 23日，汇能投资全体合伙人同意贺柱娇货币认缴新增合伙人资本 485.4386万元，并签署变更后的《合伙人协议》。

本次增资后，汇能投资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合伙人类型

周赛

6.46 0.76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贺柱姣

620.1296 72.64

有限合伙人

彭文奇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刘铁林

10.013 1.17

有限合伙人

魏智飞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刘屹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石露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杨秉成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胡高健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彭泽云

9.69 1.14

有限合伙人

潘成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刘红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路继涛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李军（

1987

）

0.969 0.11

有限合伙人

宋伟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周建文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蒋振宇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何波

0.646 0.08

有限合伙人

颜志军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张炬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彭志勇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李运来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佘浩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寇庆红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刘爱斌

2.584 0.3

有限合伙人

周岳兵

2.584 0.3

有限合伙人

赵建

1.938 0.23

有限合伙人

谢国强

1.615 0.19

有限合伙人

向良周

1.292 0.15

有限合伙人

洪庆坤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李利文

9.69 1.14

有限合伙人

李畅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李军（

1950

）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肖焕章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彭文

5.168 0.61

有限合伙人

隆尚红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53.6586 100.00 --

汇能投资上述增资事项已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3、2012年 12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2年 12月 14日，贺柱娇分别与李爽、李根强签署《出资转让协议》，约定贺柱娇分别向李爽、李根强转让其持有汇能投资 22.61 万元、6.46 万元

出资，转让价格为 1元每股。 同日，汇能投资全体合伙人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本次股权转让后，汇能投资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合伙人类型

周赛

6.46 0.76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贺柱姣

591.0596 69.24

有限合伙人

彭文奇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刘铁林

10.013 1.17

有限合伙人

魏智飞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刘屹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石露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杨秉成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胡高健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彭泽云

9.69 1.14

有限合伙人

潘成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刘红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路继涛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李军（

1987

）

0.969 0.11

有限合伙人

宋伟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周建文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蒋振宇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何波

0.646 0.08

有限合伙人

颜志军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张炬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彭志勇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李运来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佘浩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寇庆红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刘爱斌

2.584 0.3

有限合伙人

周岳兵

2.584 0.3

有限合伙人

赵建

1.938 0.23

有限合伙人

谢国强

1.615 0.19

有限合伙人

向良周

1.292 0.15

有限合伙人

洪庆坤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李利文

9.69 1.14

有限合伙人

李畅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李军（

1950

）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肖焕章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彭文

5.168 0.61

有限合伙人

隆尚红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李爽

22.61 2.64

有限合伙人

李根强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53.6586 100.00 --

汇能投资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4、2013年 4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3年 4月，李畅与贺柱娇签署《出资转让协议》，贺柱娇分别与陈凤、刘浩松、李正强、赵卫国、刘文俊签署《出资转让协议》，分别将其持有汇能

投资的出资转让给受让方。 2013年 4月 8日，汇能投资全体合伙人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股权比例（

%

） 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万元） 股权转让价格（万元）

李畅 贺柱娇

0.76 6.46 6.46

贺柱娇

陈凤

4.09 34.884 34.884

刘浩松

1.36 11.628 11.628

李正强

1.89 16.15 16.15

赵卫国

0.76 6.46 6.46

刘文俊

3.78 32.3 32.3

本次股权转让后，汇能投资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合伙人类型

周赛

6.46 0.76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贺柱姣

496.0976 58.11

有限合伙人

彭文奇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刘铁林

10.013 1.17

有限合伙人

魏智飞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刘屹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石露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杨秉成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胡高健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彭泽云

9.69 1.14

有限合伙人

潘成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刘红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路继涛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李军（

1987

）

0.969 0.11

有限合伙人

宋伟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周建文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蒋振宇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何波

0.646 0.08

有限合伙人

颜志军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张炬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彭志勇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李运来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佘浩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寇庆红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刘爱斌

2.584 0.3

有限合伙人

周岳兵

2.584 0.3

有限合伙人

赵建

1.938 0.23

有限合伙人

谢国强

1.615 0.19

有限合伙人

向良周

1.292 0.15

有限合伙人

洪庆坤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李利文

9.69 1.14

有限合伙人

李军（

1950

）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肖焕章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彭文

5.168 0.61

有限合伙人

隆尚红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李爽

22.61 2.64

有限合伙人

李根强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陈凤

34.884 4.09

有限合伙人

刘浩松

11.628 1.36

有限合伙人

李正强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赵卫国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刘文俊

32.3 3.78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53.6586 100.00 --

汇能投资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5、2014年 3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4年 3月，贺柱娇分别与庞蓉、李利文、肖焕章、彭文、陈凤、彭文奇、刘铁林、胡高健、周赛、潘成、何波、李正强签署《出资转让协议》，分别将其持

有汇能投资的出资转让给受让方。 2014年 3月 26日，汇能投资全体合伙人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股权比例（

%

） 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万元） 股权转让价格（万元）

李利文

贺柱娇

1.14 9.69 6.46

陈凤

4.09 34.884 6.46

肖焕章

0.76 6.46 6.46

彭文

0.61 5.168 6.46

贺柱娇

周赛

0.76 6.46 6.46

何波

0.38 3.23 3.23

庞蓉

0.76 6.46 6.46

彭文奇

0.76 6.46 6.46

刘铁林

0.76 6.46 6.46

潘成

0.38 3.23 3.23

李正强

1.51 12.92 12.92

胡高健

0.76 6.46 6.46

本次股权转让后，汇能投资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合伙人类型

周赛

12.92 1.51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贺柱姣

500.6196 58.64

有限合伙人

彭文奇

22.61 2.65

有限合伙人

刘铁林

16.473 1.93

有限合伙人

魏智飞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刘屹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石露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杨秉成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胡高健

12.92 1.51

有限合伙人

彭泽云

9.69 1.14

有限合伙人

潘成

9.69 1.13

有限合伙人

刘红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路继涛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李军（

1987

）

0.969 0.11

有限合伙人

宋伟

4.845 0.57

有限合伙人

周建文

4.845 0.57

有限合伙人

蒋振宇

4.845 0.57

有限合伙人

何波

3.876 0.45

有限合伙人

颜志军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张炬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彭志勇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李运来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佘浩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寇庆红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刘爱斌

2.584 0.3

有限合伙人

周岳兵

2.584 0.3

有限合伙人

赵建

1.938 0.23

有限合伙人

谢国强

1.615 0.19

有限合伙人

向良周

1.292 0.15

有限合伙人

洪庆坤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李军（

1950

）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隆尚红

4.845 0.57

有限合伙人

李爽

22.61 2.65

有限合伙人

李根强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刘浩松

11.628 1.36

有限合伙人

李正强

29.07 3.4

有限合伙人

赵卫国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刘文俊

32.3 3.78

有限合伙人

庞蓉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53.6586 100.00 --

汇能投资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6、2014年 7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4年 7月，李军（1987）、洪庆坤、隆尚红分别与贺柱娇签署《出资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汇能投资的出资转让给贺柱娇。 2014 年 7 月 18 日，

汇能投资全体合伙人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股权比例（

%

）

股权对应的出资额 （万

元）

股权转让价格（万元）

李军（

1987

）

贺柱娇

0.11 0.969 0.969

洪庆坤

1.89 16.15 16.15

隆尚红

0.57 4.845 4.845

本次股权转让后，汇能投资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合伙人类型

周赛

12.92 1.51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贺柱姣

522.5836 61.22

有限合伙人

彭文奇

22.61 2.65

有限合伙人

刘铁林

16.473 1.93

有限合伙人

魏智飞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刘屹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石露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杨秉成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胡高健

12.92 1.51

有限合伙人

彭泽云

9.69 1.14

有限合伙人

潘成

9.69 1.14

有限合伙人

刘红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路继涛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宋伟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周建文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蒋振宇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何波

3.876 0.45

有限合伙人

颜志军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张炬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彭志勇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李运来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佘浩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寇庆红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刘爱斌

2.584 0.3

有限合伙人

周岳兵

2.584 0.3

有限合伙人

赵建

1.938 0.23

有限合伙人

谢国强

1.615 0.19

有限合伙人

向良周

1.292 0.15

有限合伙人

李军（

1950

）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李爽

22.61 2.65

有限合伙人

李根强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刘浩松

11.628 1.36

有限合伙人

李正强

29.07 3.41

有限合伙人

赵卫国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刘文俊

32.3 3.78

有限合伙人

庞蓉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53.6586 100.00 --

汇能投资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7、2014年 11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4年 11月 12日，彭文奇与贺柱娇签署《出资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汇能投资 22.61万元出资转让给贺柱娇，转让价格为 1 元每股。 2014 年

11月 11日，汇能投资全体合伙人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本次股权转让后，汇能投资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合伙人类型

周赛

12.92 1.51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贺柱姣

545.1936 63.87

有限合伙人

刘铁林

16.473 1.93

有限合伙人

魏智飞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刘屹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石露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杨秉成

16.15 1.89

有限合伙人

胡高健

12.92 1.51

有限合伙人

彭泽云

9.69 1.14

有限合伙人

潘成

9.69 1.14

有限合伙人

刘红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路继涛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宋伟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周建文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蒋振宇

4.845 0.56

有限合伙人

何波

3.876 0.45

有限合伙人

颜志军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张炬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彭志勇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李运来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佘浩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寇庆红

3.23 0.38

有限合伙人

刘爱斌

2.584 0.3

有限合伙人

周岳兵

2.584 0.3

有限合伙人

赵建

1.938 0.23

有限合伙人

谢国强

1.615 0.19

有限合伙人

向良周

1.292 0.15

有限合伙人

李军（

1950

）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李爽

22.61 2.65

有限合伙人

李根强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刘浩松

11.628 1.36

有限合伙人

李正强

29.07 3.41

有限合伙人

赵卫国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刘文俊

32.3 3.78

有限合伙人

庞蓉

6.46 0.76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53.6586 100.00 --

汇能投资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8、2015年 1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5年 1月 22日，谢国强与贺柱娇签署《出资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汇能投资 1.615万元出资转让给贺柱娇，转让价格为 1.615万元。2015年 1

月 22日，汇能投资全体合伙人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本次股权转让后，汇能投资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下转 B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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